
遂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召开建立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和价格联动机制听证会的公告（二）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委定于2015年11月6日（星期五）下午在兴源大年酒店召开“建立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和价格联动机制听证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听证项目
建立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和价格联动机制方案。

听证方案要点

（一）建立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

1、分档气量的确定。各档气量价格实行超额累进加价。0-35立方米为第一档，气价仍按现行销售价格执行；36-50立方米为第二档，气价与第一档气价保持1：1.2的比价；51立方米以上为第三档，气价与第一档气价保持1：1.5的比价；合表居民生活用气不实行阶梯气价，气价与第一档气价保持1：1.1的比价。非居民生活用气不实行阶梯气价，价格不作调整。

2、阶梯气价各档价格。第一档气价1.83元/立方米；第二档气价2.20元/立方米；第三档气价2.75元/立方米；合表用户气价2.01元/立方米。

3、计价周期。阶梯气价计价周期以月为单位。在周期之间不累积、不结转。

（二）建立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

建立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是国家发改委和省发改委的要求，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简化价格调整流程。当上游天然气门站价格调整，需要顺价调整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格时，可不再进行价格听证，按照联动工作办法规定进行调整。
三、听证会参加人名单
1、消费者参加人：伍诗虹（市总工会）、杨晓凤（市消费者协会）、蒋开强（滨河社区）、杨春和（中民律师事务所）、陈光明（慈音社区）、毛小琼（嘉禾社区）、余洋（吉祥社区）、何玉琼（吴家湾社区）、马捷（河东杰灵社区）、王志强（鼎盛国际商业广场）、王富坤（正兴社区）、王珩（市中心医院）。
2、经营者参加人：吕堃（四川华润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3、相关利益方参加人：柏建军（四川川港燃气有限公司遂宁分公司）。
4、专家学者参加人：肖毅龙（市住建局）、袁剑平（市委党校）。
5、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机关团体参加人：苟全（市人大代表）、张绪炳（船山区人大代表）、杨平号（市政协委员）、杨士明（船山区政协委员）、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周文辉（市经信委）、张兵（市教育局）、邓建华（市法制办）、杨山林（安居区住建局）。
四、听证人名单

  市发改委李孝富、钱春、唐平、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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